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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张玉学）
时任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的王保丰，因利用内幕信息
购买 499 万余元的股票获利
37 万余元，被控涉嫌内幕交
易罪。

昨日，王保丰在二中院
受审时称，为开拓客户才触
犯法律。

公安部介入侦查

现年 42 岁的王保丰，研
究生文化程度。

检方指控，2010年间，太
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天龙集团）拟向青岛百
华盛投资有限公司等 5 名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王保丰作为此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保荐机构的项目负
责人，安排国都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人员研究、拟定了

《天龙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并于同年 8 月 11 日
下午 6 时许，以电子邮件方
式将方案发给天龙集团。

同年 11 月 2 日，天龙集
团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公告载明公司股票（股
票名称：“ST 天龙”）自 2010
年 11 月 3 日起停牌，最晚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复牌。同
月10日上述事项公开披露。

据了解，天龙集团拟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信息，在公
开披露前，属于《证券法》第

七十五条规定的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敏感期为 2010年 8
月12日至同年11月9日。

检方称，王保丰作为该
项目负责人，是上述内幕信
息的知情人。但其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至同年 11 月 2
日，利用赵某证券账户累计
买入“ST 天龙”股票 621099
股，成交金额共计 499 万余
元，非法获利 37 万余元。王
保丰最终实际分得共计14万
元。今年2月3日，王保丰被
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刑事
拘留，3月10被取保候审。

检方认为，王保丰侵害
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犯罪
情节特别严重，应以内幕交
易罪追究其刑责。

被告人退出14万赃款

庭上，王保丰承认检方
指控，自愿认罪。

王保丰称，他当时有一
名客户赵某，人脉关系很
广，为了能开拓更多的客
户，他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将
此内幕股票信息告诉了赵
某，并表示帮他理财。

“后来赵某就给了我一
个证券账户和密码，并出资
500万元，让我来操作。”王保
丰说，他分三次用所有的钱
都买了“ST天龙”的股票。

据了解，案发后，王保丰
退还了分得的14万元。

此案当庭未做宣判。

证券经理拉客户“出售”内部消息
涉嫌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购买ST天龙股票非法获利37万元，被控内幕交易罪受审

被告人王保丰紧闭双眼站在法庭上。昨日，王保丰因涉嫌内幕交易罪在二中院受审。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王 保 丰 称 ，他 在 操 作
购买、出售 ST 天龙股票的
时候，得知证监会在调查此
事，他觉得自己犯了大错。

今年 2 月 2 日，王保丰

在家给女儿过生日的同时，
也接到了警方传唤的通知。

“因为知道被叫去之后
肯定会被拘留，所以我就和
侦查人员说，能否等我给女

儿过完生日后，第二天再过
去。侦查人员答应了。”王
保丰说。

昨 天 庭 审 时 ，王 保 丰
称，自己一直都很珍惜这份

来之不易的职业，如今触犯
了法律，因为“我疯狂的工
作状态造成的”，对不起家
人，让家人蒙羞，希望法庭
能给他一个机会。

■ 讲述 女儿过生日 接到警方传唤通知

董某，现年42岁，是北京
凤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在寻求与新疆神华矿
业合作时，认识了时任新疆神
华矿业董事长的刘波坤。

检方指控，2008年1月至
5月，北京凤鼎投资公司在与
新疆神华矿业合作开发新疆
洪沙泉煤矿的过程中，董某明
知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为
牟取不正当利益，仍签订勘探
及开采合作合同，并成立新疆
洪沙泉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煤
炭开采。为了感谢刘波坤在

合作中的“帮助”，董某与另一
被告人马某商议，在2008年3
月 20 日，二被告人将个人成
立的北京安平康泰医药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安平公
司）40%的股份给予刘波坤，
并由刘的亲属代为持股。同
年 5 月，安平公司变更为北
京安平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后，在新疆洪沙泉矿业公
司占有30%的股份。

10 月 22 日，董某、马某
和所在单位因涉嫌行贿罪，
在二中院受审。

新疆神华一老总涉案3500万元被诉
矿业公司原董事长刘波坤被控贪污、受贿及挪用公款罪；1000万赃款已追回；两套房产被冻结

新京报讯 （记者张玉学）
日前，新疆神华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新疆神华矿
业）原董事长刘波坤，因涉
嫌贪污罪、受贿罪及挪用公
款罪被提起公诉，涉案金额
3500余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刘波坤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为他人
牟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挪
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巨
大，应以贪污罪、受贿罪、挪
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了解，案发后，刘波
坤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被刑
事拘留，同年 4 月 6 日被逮
捕。因刘波坤案案情重大
复杂，检方曾三次延长审查
起诉期限各半个月，并两次
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案发后，刘波坤主动退还了
两 块 价 值 33 万 余 元 的 玉
石。其在北京碧水庄园一
套价值 869.42 万元的别墅
及在满庭芳园小区的一套
房产被冻结，办案机关已追
缴赃款1000余万元。

目前，二中院已受理此案。

2004年7月，刘波坤利用担任神华（北京）遥感勘查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的职务便利，将祥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给公司的合作经营款48.7
万余美元，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办理质押贷款手续，并将获得的贷款360余
万元存入个人账户，部分用于公司经营。刘波坤在被停职后，将账户中尚
剩余的公款共计127万余元非法占为己有。

2004年4月至2007年7月，刘波坤将48.7万余美元兑换成380余万
元人民币并存入个人账户后，通过伪造证明等手段，将其中公款人民币
284万余元非法占为己有。

2005年9月至10月，刘波坤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假手段，将公款160
万元汇至其与他人成立的山西施耐公司后，将其中的10万元非法占为己有。

2007年5月至2008年12月，刘波坤利用担任新疆神华矿业董事长
的职务便利，将部分公款存入账外账中。在被停职后，隐瞒该账户中剩余
的公款269万余元，并全部转入其个人控制的北京顺昌顺达煤炭销售有
限公司账户予以侵吞。

2007年5月，刘波坤利用担任新疆神华矿业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收
受原内蒙古建鑫矿业有限公司樊某给予的现金100万元，并将公司公款
520万元借给樊某公司使用；

2008年1月至5月，在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等情况下，刘波坤为北京
凤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帮助，收受投资公司及董某、马某提供的北京
安平康泰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40%的干股，干股折合52万余元。

2005年2月至2008年11月，刘波坤利用担任北京遥感公司总经理、
湖南遥感公司董事长和新疆神华矿业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挪用巨额公款
2700余万元，用于个人购买别墅、玉石、投资公司或借与他人用于投资经
营，牟取个人利益。

贪污罪

检方指控 ■ 串案

大学同学合谋涉嫌挪用公款
据检方指控，2008 年 7

月间，曾任北京顺昌顺达煤
炭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霍
兴旺，与大学同学、时任新
疆神华矿业的董事长刘波坤
合谋，利用刘波坤的职务便
利，共同挪用新疆神华矿业

公款 300 万元，归个人使用
进行经营活动。2011年 4 月
12 日，霍兴旺被控制，涉案
款案发前未归还。

今年8月7日，霍兴旺涉
嫌挪用公款案开庭，霍兴旺
当庭否认自己有罪。

合作者送干股感谢董事长

受贿罪

挪用
公款罪


